
第三課 創世記要訓 

一、主題經文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

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創二 2-3） 

And on the seventh day God ended His work which He had done, and He rested on the 

seventh day from all His work which He had done. Then God blessed the seventh day 

and sanctified it, because in it He rested from all His work which God had created and 

made.（Gen. 2:2-3） 

二、教學目標 

(一)從創世記中了解神的救贖計劃，以及祂救恩的預備與揀選的過程。包括「伊甸的榮

耀」（創十一 1）、「方舟的救恩」（創六 18-19）、「美地的應許」（創十二 1）。 

(二)學習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與約瑟對神應許的堅持。（創五十 24） 

(三)以「葬在麥比拉洞」為預表，闡述憑信回歸迦南的要訓，預表後來者也應盼望更美的

天家（創四十九 30-33；來十一 13-16）。 

三、課文內容 

➢大綱 

(一)神的創造 

(二)神的救贖 

(三)神的屬性 

(四)神的應許 

(五)神的百姓 

(六)神的國度 

(七)總結 

➢內容 

創世紀提及了「神的創造」、「有靈的活人」等要義，並且奠定了信仰生活中有關

「家庭祭壇」、「與神同在」的指導。本卷也藉由選民的信仰歷程，再次體現神在

「救恩」、「揀選」等面向上的信實，也表明在神的眼中「合神心意」的信仰態度與

表現。 

(一)神的創造 

1.神的旨意 

神是創造萬物的元首，萬物是因祂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啟三 14，四 11）；

萬有的被造，皆是本於基督、依靠基督、為基督造的，就如經上所說：「萬有

都是靠祂造的」、「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又是為祂造的」與「萬有也靠祂而

立」。（西一 15-17；約一 3） 

2.神的權能 

創世紀中闡述了神創造世界的過程，這彰顯了神的權能。就如經上所說：「你

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象，按數目領出，祂一一稱其名；因祂的權能，又

因祂的大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賽四十 26）「我耶和華是創造萬物的，



是獨自舖張諸天、舖開大地的。」（賽四十四 24，四十五 12）「耶和華用能

力創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聰明舖張穹蒼。」（耶十 12，五十一 15） 

3.神的保守與治理 

在創造世界以後，神仍然持續的保守、治理著世界。聖經上記著說：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賽四十五 7）「我以永遠的定

例，用沙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過……」（耶五 22）「……祂按時賜雨，就是

秋雨春雨，又為我們定收割的節令，永存不廢。」（耶五 24）「現在的天地，

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

（彼後三 7） 

(二)神的救贖 

1.基督的得勝 

神在創世紀中對蛇的咒詛提到：「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

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她的腳。」（創三

15）在這一段神對於蛇的咒詛中，提到的「後裔」是單數的，指著將來要由基

督耶穌審判、執行。聖經上記著：「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將一切仇敵，都

放在祂的腳下。」（林前十五 25；羅十六 20）。 

2.羔羊的救贖 

亞當犯罪、虧欠了神的榮耀之後，神為亞當和他的妻子用獸皮做了衣服給他們

穿（創三 21）。神為亞當、夏娃所做的皮衣是救贖的預表，成就在耶穌基督的

身上，誠如福音書所記：「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一

29）、「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林前五 7）。 

3.全家得救 

聖經記著挪亞全家得救的事蹟：挪亞就同他的妻和兒子兒婦都進入方舟，躲避

洪水，一家八口得救（創七 7；彼前三 20）。神願意人人得救，尤其是全家的

得救。就如呂底亞一家：「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若以為我

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裡來住；……」（徒十六 15）；又如對禁卒說：「當信

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 

(三)神的屬性 

1.是永活的神 

神是創造天地的主，是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並預先定準了年限與疆

界的神（創一、二；徒十七 25-26）。祂是亞當、亞伯、塞特……挪亞等人虔

誠敬拜、同行的神（創五 1-32），也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永活、

永在的神，是活人的神。（太二十二 32） 

2.是信實的神 

皮衣、彩虹都是神救恩立約的記號（創三 21，九 12-17）；安息日與割禮是立

生命之約的印記（創二 3，十七 9-14）；「地土與君王之約」則是基督的應

許。（創十五 4-21，四十六 3-4）神的立約為生命之約，表明永不改變的信實

（創十五 10；耶三十四 19）。 

 

 



3.是公義的神 

神的公義從創世紀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如亞當被趕出伊甸園（創三 23-24）；

該隱流離漂蕩的咒詛（創四 10-15）；挪亞時的洪水毀滅（創七 17-24）；巴別

塔變亂口音與分散（創十一 1-9）；所多瑪、蛾摩拉的硫礦與火（創十九 24-

25）。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神要照各人所做所為的事報應各人（耶三十二

19，五十一 56）。 

(四)神的應許 

1.治理這地 

治理，指行政上的管理，是神賦予人的主權與能力，使人修理（栽種）和看守

（創二 15）。治理又有「制服、支配」之意，可指心思意念的管理，不致「心

偏於邪」（林後十一 3），因此神命令亞當說：「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

可吃」（創二 17）。 

2.遍滿了地 

「遍滿了地」是神賜予地土的恩典，如挪亞「遍滿了地」（創八 1）；又如亞

伯拉罕「向東西南北觀看」、「縱横走遍這地」（創十三 14-15、17）。然而

「遍滿了地」的屬靈含意，不是指著單一的猶太民族，而是指寶血所贖的基督

徒，即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歸向神的人，將來都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啟五

9，七 9） 

3.迦南全地 

神對亞伯拉罕說：「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

裔，永遠為業。」（創十七 8）此一地土的應許，不是指著使徒眼中的「復興

以色列國」（徒一 7），而是在列祖的信心盼望中，那屬天的迦南地（來十一

8-16）、為神子民存留「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來四 9）。 

(五)神的百姓 

1.神的兒子 

亞當，福音書稱之為「神的兒子」（路三 38），屬乎「求告耶和華的名」的人

類譜系（創四 26）；亞當的後代，神賜福給他們，稱他們為「人」。故亞當、

以挪士、挪亞以降的後裔，被列入（創六 2）所記「神的兒子」的家譜中（創

五 2-32；代上一 1-4）。 

2.希伯來人 

「希伯來」（Hebrew）一名首見於（創十四 13），當時亞伯蘭被迦南人稱為

「希伯來人」；約瑟被賣到埃及之後，埃及人亦稱之為希伯來人（創三十九

14，四十 15）；爾後約瑟的兄弟從迦南地來到埃及，也被稱為希伯來人（創四

十三 32）。 

3.以色列人 

「以色列」是天使給雅各所起的新名，首次記載於（創三十二 28），意思是

「神較力、神得勝」；因此雅各的後代被稱為以色列人（創三十二 32，三十六

31，四十六 8，四十七 27，四十八 20），是屬神之民的專有名詞（羅九 4，十

一 26）。 

 



(六)神的國度 

1.應許血脈 

神將亞伯蘭改名為亞伯拉罕，因為神應許國度從他而立，君王從他而出（創十

七 5-6）。屬神國度的應許血脈從亞伯拉罕而出，延續到以撒、雅各和猶大的

譜系（創二十一 12、二十五 23、四十九 10），並且成為耶穌基督家譜的根源

（太一 1）。由此可以看到，救恩的預備、應許血脈的延續，為神選召亞伯拉

罕的目的（創十二 2）。 

2.築壇獻祭 

獻祭的雛型，始於伊甸園神為亞當夏娃所做的獸皮衣，之後形於亞伯以羊作為

祭物的獻祭，又成於挪亞築壇獻上的燔祭（創三 21，四 4，八 20）；亞伯拉罕

也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全家求告主的名（創十二 7-8）。後來，敬拜的模式

擴展至會幕、聖殿，被擄時期又發展出會堂的敬拜模式。是故，獻祭又稱為

「禮拜」或「敬拜」（徒八 27；約四 24）。 

3.尊神為大 

塞特的後裔是求告主名的選民（創四 26），過著「神與同行」、「生兒養女」

的生活（創五 22）。在塞特的後裔中，我們時常能夠看見這種「尊神為大」的

態度。例如亞伯拉罕獻上以撒（創二十二 2），又如約瑟對兄弟所說的話：

「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裡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不要害怕，我豈能代

替神呢！」（創四十五 8，五十 19）。在這些例子中，我們都能看到「尊神為

大」的信心與態度。 

(七)總結 

聖經是一本關乎「揀選」與「救恩」的書，紀錄了屬神族類的信仰歷史。從創世

開始，在神的帶領之下，選民逐漸確立了「獨一真神」的信仰態度。並且在創世

紀中，我們也看見神對亞伯蘭的揀選與地土、國度的應許。另外，創世紀中的選

民譜系，在經過歷史的發展後成就了基督的降生與救恩的成全。因此可以說，創

世紀的記載展開了神在創世之前所預備的救恩（弗一 4；提後一 9；彼前一

20）。 

四、參考資料 

(一)希伯來人 

希伯來人（Hebrew），原意為「渡河而來者」，意指亞伯拉罕從兩河流域渡河來到

迦南地。列王時代，非利士人亦稱以色列軍隊為希伯來人（撒上四 6）。在新約時期

的初期教會，留在迦南地本地的猶太人也稱為希伯來人（徒六 1）；保羅亦曾自稱是

希伯來人（腓三 5）。 

(二)以色列人 

以色列（Israel）這一名字是雅各在與天使摔跤後，神為他起的名字。爾後，「以色

列」成為雅各眾子形成的十二支派之總稱。到了列王時代，以色列成為聯合王國的國

名，直到羅波安時期的分裂。王國分裂以後，北國稱為以色列，南國稱為猶大。以色

列國先被亞述毀滅，隨後猶大國也亡國被擄至巴比倫。被擄七十年後，他們得以回到

迦南（稱猶大省），以後他們一直被稱為猶太人。 


